
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校服采购方案

为确保本校学生校服质量安全，保障学生的切身利益，建立健全校服管理长

效工作机制，切实发挥校服的育人价值，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学校集体决策

1.学校更换校服供货商，将校服选用采购纳入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在与家长

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，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。按照本校校服着装规范和

管理要求，合理确定选用需求（包括款式、套数、件数、价格区间等），制定工

作方案，启动征集校服采购意向。

2.学校原有校服款式获多数人认可的，则继续沿用，保持校服款式的相对稳

定。

3.学校继续沿用原有校服，对于价格、面料等稍作调整时，须与家长委员会

充分沟通，应征得 2/3 以上家委会成员同意。

二、组建选用组织

学校成立由学校管理人员、家长委员会代表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家长代

表与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，负责选用、采购、监督等工作，其中学

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占比不低于 80%。

三、征集采购意向

1.校服采购在起始年级（六年级）采购，其余年级根据需要可增订。

2.按照自愿原则广泛征求家长意见，应征得新生年级 2/3 以上的家长书面同

意。

四、发布采购需求

确定校服采购方案，以校园网、公告栏等多种方式公开发布，并向徐汇区教

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备。

五、确定供货企业

1. 校服采购管理领导小组本着公开，公正，公平的原则对意向供货企业资

格进行审查，选择质量保障体系健全，产品质量优良，社会信誉好的企业采购校

服。要求生产企业提供以下材料，企业营业执照，税务登记证，法定代表人身份



证。学校绝对不向列入“黑名单”的校服生产企业采购校服。

2.根据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选取合理比例的学生、教师、家长代表共同组成评

定组，评定组人数不少于学校人数的 30%，其中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不少于评定

组总人数的 80%。

3.利用校会、家长会对师生和家长进行校园文化、服装专业基础知识、着装

礼仪等方面的宣导、培训。

4.组织意向供货企业进行样衣展示、方案说明。

5.优先采用综合评分法，由评定组按照“质优价宜”“少数服从多数”原则

投票确定供货企业。

六、公示采购结果

票选结束后，学校通过家委会、校园网等方式对拟确定的校服供货企业名称、

款式、质量标准及检测项目、采购价格、采购流程、服务年限、售后服务和意见

反馈渠道等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无异议，或相

关反映问题得到有效处理，则与供货企业签订合同。

七、签订采购合同

1.学校通过综合比较，选择产品质量高，信誉好的校服生产企业，经家委会

审核同意后，按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市教委发布的校服采购合同，由学校与供

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。

2.校服合同价格应在市教委、市物价局，市财政局制定并公布的学校代办服

务价格范围内。校服费用纳入代收费项目，学校设置代收代付专款账户，专款专

用，并及时公开财务收支情况。

八、校服检查验收

1.校服发放前，按照合同约定，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验收。重点查验法定

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报告原件及成衣质量标识，并抽取不同批次

和样式的校服若干套（件）留样封存。

2.学校采用“双送检”验收。学校在收到订购校服后，按照同一面料抽检一

套校服，及时送至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验。学校送检费用从公用经

费中列支，不向学生另收费用。



九、售后服务监督

1.采购结束后，及时公示质检报告和售后服务相关事项，督促供货企业严格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。

2.定期组织开展校服满意度调查，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后续采购的依据。

十、资料存档备案

1.采购结束后，将采购各环节相关资料（如会议纪要、检测报告、投诉处理、

视频、照片等）存档备查。

2.及时向徐汇区教育局安全事务管理中心备案采购合同，主动接受相关部门

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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